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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貴局為亞洲大學、中興大學等相關團體承租台中客運公司

之通用無障礙大客車行駛至外縣市校外教學釋疑乙案，復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03年5月19日中市交運規字第1030020187號函。

二、對於通用無障礙大客車提供身心障礙者運輸需求服務，基

於落實無障礙交通政策，並照顧身心障礙者之便利，身心

障礙相關團體（含陪伴者）租用搭乘通用無障礙大客車，

得經相關公路主管機關同意後跨區行駛。

三、另審酌目前通用無障礙大客車仍未普及，其客群與一般公

車亦有區隔，有關前開經相關公路主管機關同意之行政程

序，請貴府另洽公路總局研議簡化流程（如傳真、電郵告

知、或釐訂徵詢原則…等）之方式後據以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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